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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温偏低、房子变小、前户主欠费、想按天收费……

供暖这些事 我们帮您问了
本报记者 许君丽 王帅

11月20日开始，威海市正式供暖。据了解，今

年威海市新建管网15 . 5万米，新增供暖用户2 . 2万

多户，新增入网面积258多万平方米。随着供暖工

作的进行，出现了不少诸如室温偏低、供暖报停

的问题。记者就此向威海市燃气热力管理处一一

进行了咨询。

室温偏低？ 低于16℃的可退取暖费

家住文化名居的王先
生致电本报热线说，他家两
年前进行热计量改造，安装
温控装置后，有一路地暖气
不热，室温较低，希望有关
部门解决。

威海市燃气热力管理
处工作人员解释说，每年都

有不少市民反映家中暖气
不热的情况，根据《威海市
城市供热管理办法》规定，
采暖期内，用户室内供热温
度在正常条件下不得低于
16℃；低于16℃的，供热企
业应当减收或者免收供热
费。因用户原因导致室内供

热温度低于16℃的，由用户
承担责任。供用热合同另有
约定的，从其约定。

该工作人员说，居民室内
温度低于16℃的，用户可向供
热企业反映情况，供热企业应
当在接到投诉后1个工作日内
予以处理。供热双方对供热温

度有异议，需要对其进行鉴定
的，可共同协商选定鉴定机
构，不能共同选定鉴定机构
的，任何一方均可以委托具有
法定资质的机构对供热温度
进行测定。目前，对室温低于
16℃的用户，威海市采取低1℃
退10%取暖费的退费措施。

房子变小？ 可申请供热部门重新测量
今年夏季，市民邹先生

对住宅进行了改造装修，实
际使用面积比原来小了一
些，缴纳取暖费时，邹先生
要求供热企业重新测量，最

终按照新的使用面积缴纳
取暖费。

威海市燃气热力管理处
工作人员说，根据规定，居民
住宅供暖的使用面积应以入

户实际测量数据为准，不得以
任何形式进行折算。供热用户
供暖面积发生变化可申请供
热部门重新入户测量。同时，
在厨房、卫生间收费方面，供

暖用户厨房、卫生间没有供暖
设施属原设计的，按使用面积
50%收取供暖费。自行安装供
暖设施的，按使用面积100%缴
纳供暖费。

前户主欠费？ 应该报停，不然新户主补上
市民张先生今年在经

区租了一个小门市房，为
了过一个温暖的冬天，他
便到供热企业交取暖费。
可张先生没想到，在交费
时，工作人员让他先补上
上一年的取暖费。原来，去
年租下该门市房的人没打

算供暖，便没有交取暖费，
但也没有办理报停手续，
供热企业对此视为正常供
暖，今年租下该门市房的
张先生被告知要补交取暖
费。张先生郁闷不已。

记者采访了解到，像
张先生这样的情况不在少

数，尤其是一些对外出租
的房子，前户主因为各种
原因欠下采暖费，新户主
入住后被追缴欠费时，很
容 易 与 供 热 企 业 发 生 矛
盾。

威海市燃气热力管理
处工作人员表示，一般来

说供热企业收取采暖费是
对房屋的，谁住这个房子
谁来承担采暖费，已经开
通供暖的用户如想停止供
暖，不单单是不交钱就可
以了事，须在规定时间到
供热企业办理报停手续，
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想按天收费？ 中途供暖和中途报停都不行
市民李女士最近很心

烦，因为合租的伙伴退租，她
一个人住着三室一厅，一个
人孤单不说，水电暖全都是
自己一个人承担。李女士想
要搬家，于是询问供热部门
能否中途报停，退回部分采
暖费。供热企业工作人员表
示，供暖中途不能报停。

市民马先生和李女士的
情况正好相反，因为他在外
地出差，没在威海，觉得交了
暖气费没人住很浪费，心想
能不能等1月份再交部分取
暖费。但他的这一想法也被
供热企业否定了。

威海市燃气热力管理处
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居民

住宅用户的采暖价格为25元
/平方米(使用面积)，这是按
照往年整个采暖期的情况得
出的收费标准，但实际上，随
着天气的变化，每一天供热
企业的消耗并不相同，12月、
3月气温相比1月、2月稍高一
些，热量消耗相对少一些。

为让市民享受供暖实

惠，威海市燃气热力管理处
也曾酝酿“按天收费”，如11、
12月份按供暖日费用1倍收
费，1、2月份按日费用1 . 2倍收
费，3、4月份按日费用0 . 8倍收
取，但日费用具体该定多少，
并没有具体的说法，所以目
前，中途供暖、报停尚不可
行，须进一步研究。

成业家园小区至今没供暖

菊花顶生活区及周边暖气管道年久失修。3日以来，机
关物业服务中心对此进行了全面检修，发现并处理了2处
重要漏水点，3天入户维修100余处。

本报记者 冯琳 通讯员 孙磊 摄

本报威海12月5日讯(记者
王帅 许君丽) “供暖开始半个
月了，我们这儿还没暖气呢！”5日，
成业家园业主程女士向记者反
映，因拒绝缴纳2000元供热计量表
费，开发商拒收业主的采暖费，因
此小区至今丝毫没热气儿。

程女士去年买了位于经区成
业家园小区8号楼的房子，2010年12

月底拿到钥匙后开始装修，今年5

月份入住。可到了冬季，程女士却
接到通知说，如果冬天要供暖，每
户需缴纳2000元的供热计量表费。
因小区还没有物业，该费用由小
区所属开发商威海福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代为收缴。

“合同里并没有规定啊，根据
规定，开发商不应收取相应费
用。”程女士熟知合同的每条内
容。和闫女士、程女士有同样遭遇
的业主还有很多。

记者了解到，威海市凡是2007

年11月以后开工的新建及改扩建
建筑工程项目，未按规定安装供
热计量装置或达不到供热计量要
求的，不得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
续。按照规定，供热企业应与开
发建设单位签订合同，由供热企
业负责热计量表和温控装置的
选型、购置、安装、维护管理以及
计量收费等，费用纳入房屋建造
成本。

程女士向记者出示了她从经
区管委拿到的相关处理意见。处
理意见显示，成业家园于2009年5

月开工，2009年12月开始办理预
售，按照规定应由开发商缴纳采
购安装费用，并将费用纳入房屋
建造成本。2011年3月份开发商认
识到未将该费用纳入成本，与业
主签订购房合同时开始注明供热
计量表由业主负担。不过程女士
表示，她的合同上根本就没有让
业主缴纳该费用的条款。

事后该小区的业主打算成
立业主委员会，由业主委员会负
责人直接收缴采暖费，并去热电
厂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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